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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 

 

致：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出具了《上

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上海市广

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出具了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二）》”），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

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问询问题清单》（以下简称“《问

题清单》”）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  引  言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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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一并使用，本补充法律意

见中相关简称如无特殊说明，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

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含义一

致。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关于发行人向其他分销商调货情况的核查（《问题清单》第 8 条）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营运中心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访谈，查

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或订单，发行人与发生调

货的分销商签订的部分采购订单、供应商质量保证协议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

的核查，发行人向其他分销商调货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发行人选择临时供货的其他分销商的相关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调货行为由专门的综合产品部负责，在选择

其他分销商供货之前，综合产品部通过供应商建档流程评估筛选合适的供应商。

具体甄选流程如下：发行人的产品经理根据业务需求寻找合适的分销商，填写

供应商基础信息表，并要求调货分销商提交代理资质证书（如该分销商为授权

代理商）、签署品质保证协议；前述信息资料收集齐全后，产品经理提交建档

申请，经产品部部长及综合产品部部长从行业经验、信誉口碑、正品货源保障、

收入规模和典型客户等方面审核评估后（在特殊情形下，由市场供应中心的中

心长审批），将优质分销商列入发行人合格供应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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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调货需求时，发行人的采购人员会根据不同品牌向已经在系统中建

档的不同分销商发出问询，向其询问指定物料名称和型号的供货数量、交期及

价格等信息，根据分销商回复的交期、价格情况综合评估选择合适供应商。因

此，发行人对可临时供货的其他分销商的选择较为谨慎，不会随意挑选。 

（二）关于客户对发行人向其他分销商调货模式的认可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或订单，客

户会对发行人提供的产品是否为原厂正品、产品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等

提出要求，不会对发行人提供产品的来源和渠道进行限制，亦不会要求发行人

向其报备产品的具体来源。 

从日常的交易模式来讲，发行人通常会基于不同物料的生产周期、客户需

求预测及市场行情等信息向原厂提前采购备货。但是，客户有时会临时提出采

购需求，发行人难以及时从原厂获取物料，需要通过市场调货方式寻找物料来

源，以满足客户的临时需求。此外，对于客户的部分物料采购需求，发行人可

能未取得全部代理资质，而客户亦不愿意就少量物料需求寻求新的合格供应商，

则由发行人通过调货方式采购。因此，调货交易实质是发行人为了满足客户的

需求，保证产品的及时供应，是对客户采购需求的必要补充。 

（三）关于其他分销商提供的调货质量发生问题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根据发行人与调货分销商签订的采购订单，调货分

销商向发行人提供的产品按原厂技术标准生产和检验，如发生质量问题，由供

方负责包退、包换并承担相应费用。此外，若调货分销商未拥有原厂的代理资

质，除采购订单外，发行人会与其另行签订《供应商质量保证协议》，要求其

提供给发行人的产品应为相应品牌的工厂原包装产品，如非为相应品牌的工厂

原包装产品或提供给发行人的为问题产品，从而给发行人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

和间接损失，须全部由该调货分销商承担。 

在日常交易中，发行人从其他分销商进行调货的产品本身存在功能性瑕疵、

质量问题的，则由各方协商确定是否退换货或者经济赔偿，如存在经济赔偿，

则先由发行人向客户赔偿，再由调货分销商将相应赔付金额支付给发行人；如

存在退换货，则先由客户将产品退还至发行人，再由发行人退还至调货分销商

或原厂进行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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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向其他分销商调货之前会甄选合适的供应商，

如发生调货需求时，发行人的采购人员仅在发行人合格供应商目录里根据实际

采购需求进行筛选，不会随意挑选可临时供货的其他分销商；发行人的客户不

会对发行人提供产品的来源和渠道进行限制，亦不会禁止发行人向其他分销商

调货；发行人从其他分销商进行调货的产品本身存在功能性瑕疵、质量问题的，

则由各方协商确定是否退换货或者经济赔偿，如存在经济赔偿，则先由发行人

向客户赔偿，再由调货分销商将相应赔付金额支付给发行人；如存在退换货，

则先由客户将产品退还至发行人，再由发行人退还至调货分销商或原厂进行退

换货。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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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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